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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參訪日本川崎造船公司及三菱重工造船廠報告

100 年 1 月 31 日

一、參訪目的：本院調查案件，赴日考察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轉投資日本郵船公司及三井商社合設之

NiMiC 公司委託日本川崎造船公司及三菱重工

承造四艘液化天然氣 LNG 船之經過情形。

二、參訪日期：98 年 10 月 21-26 日

三、參訪成員：馬委員以工、林委員鉅鋃、李委員復甸

調查官林進修

駐日代表處：僑務課課長何仲民

四、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經理陳玉山

轉投資處處長姚坤泰

五、參訪行程

(一)9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3時與我國駐日代表馮寄台會談。

(二)98年 10月 22日參觀神戶地震紀念館及川崎海事博物館

。

(三)9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谷口友一社長介紹川崎造船公司。

(四)98 年 10 月 23 日中午 12 時，登山鳥瞰坂出船廠全景。 

(五)98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時登船訪視台達 2 號。

(六)98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2時本院與川崎造船公司研討會。

(七)98年 10月 26日(星期一)上午至長崎港訪視三菱重工香

燒船廠。

六、馬委員以工、林委員鉅鋃、李委員復甸等一行於 9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抵達日本後，即於下午 3 時與我國駐日代表馮

寄台會談。馮代表說明就任以來台日關係之進展：

(一)台日開設台北松山及東京羽田機場之新航線

台北松山機場與東京羽田機場開設新航線，因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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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均為政治中心，且航權問題涉及主權意義，故對日

交涉多年，始終未獲日方正面答覆。98年2月17日至18

日，台日在東京召開航空談判會議，雙方終獲合意在99

年10月間羽田機場第四條新跑道完工後，開設直航班

線。各界咸認為此將有助於增進雙方之觀光與經濟利

益，並予以高度肯定。

(二)有關我國漁船在釣魚台附近等海域發生漁業糾紛之處理

97年6月間釣魚台附近海域發生我國「聯合號」漁釣

船遭撞沈及「全家福」漁船繞行該海域等事件。另98年9

月13日晚間淡水籍海釣船「福爾摩沙酋長二號」疑侵入

日本領海作業，遭日本巡邏艦追逐攔截，發生衝突事件。

我國漁船出海任意關閉衛星定位系統，隱密位置，疑似

侵入日本領域，尚有管制必要。

我國政府機關與日本政府於98年2月26日在台舉行

台日「第16次漁業會談」，就海上漁業爭端的緊急通聯

機制、雙方漁船作業及管理資訊交換等議題充分交換意

見，並獲得下列共識：(1)雙方同意漁業紛爭應以理性和

平的方式處理，不損及雙邊長久友好合作關係。(2)雙方

同意建立漁業爭端緊急通聯機制。(3)雙方同意由台灣省

漁會與大日本水產會就協助處理民事案件進行協商。

(4)雙方同意擇期繼續進行協商。

據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黃明朗於99年12月28日表示，

台日雙方預定於100年召開第17次台日漁業會談。

本院外交及僑務委員會監察委員並於99年11月19日

再赴日考察，並與我國駐日代表馮寄台會談。

(三)日本政府同意我在北海道札幌市增設辦事處

長期以來我不易在日擴增館處之主因在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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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對。近年我赴北海道觀光人數年逾28萬人次，為強

化服務旅外國人及吸引北海道民眾赴台觀光，我積極洽

請日本政府同意我在北海道札幌市增設辦事處，日方於

98年2月正式答覆同意該項設處案，我並已於同年8月派

員赴北海道辦理開館事宜，同時對外提供服務。

(四)台日完成「打工度假簽證」簽署換文

自2004年我與澳洲、紐西蘭實施打工度假簽證制度

以來，我國即研議與日本共同實施該制度。歷經交涉，

雙方終於在98年4月3日就台日「打工度假簽證」完成簽

署換函手續，並自同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該項制度適

用對象係18歲以上30歲以下之國民，最長可在對方國家

申請停留一年，期間可打工賺取旅遊費用，每年名額為

台日雙方各2千人。

(五)日本政府修訂對我僑民之國籍記載

日本政府基於「一個中國」政策，長期以來對我旅

日僑民之身分證明文件，向不承認使用「中華民國」或

「台灣」，且以「中國」作為我僑民之國籍註記，導致

我旅日僑胞在日就學、就業、租屋…或從事其他商務行

為時，經常蒙受不便，甚或影響法律權益。多年以來，

我不斷要求日方改善，惟始終毫無下文。鑒於此項議題

實際攸關我僑民權益，代表處爰於98年2月25日正式致函

日方要求改善，歷經交涉遊說，日方終於在98年7月8日

通過出入國管理法修正案。根據新法規定，日本將廢除

現行由各地方政府核發之「外國人登錄證明書(卡) 」，

改由法務省統一核發「在留卡」(居留卡)，將在3年內實

施，未來持我國護照之旅日僑胞可望於「在留卡」之國

籍欄內註記為「台灣 」，而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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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適時接受日本記者專訪或向報社投稿，說明我國外交政

策之方向及實質內涵

１、98 年 9 月 18 日投稿每日新聞國際新聞版「感謝日本

對台灣莫拉克風災的援助」

２、98年 8月 14日投稿讀賣新聞登載「台灣馬總統以『對

中和解路線』追求和平」

３、98 年 7 月 15 日投稿產經新聞登載「日本是最值得信

賴的國家」

４、98 年 5 月 4 日投稿日本經濟新聞登載「台灣將擴大

貿易協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將開展與各國交涉

之路」

５、98 年 2 月 17 日投稿朝日新聞登載「馬英九總統將促

進台日合作」

七、馬委員以工、林委員鉅鋃、李委員復甸於 98 年 10 月 23 日

訪視川崎造船坂出船廠建造中台達 2 號及 4號： 

(一)川崎造船公司坂出船廠台達 2 號仍在船塢建造中，船體

已建造完成，並裝置四個鋁合金球型 Moss 液化天然氣槽

，幾乎已完工，預定 98 年 12 月底交船。至於台達 4 號

則已安放龍骨及二球型 Moss。

(二)另 98年 10月 26日參訪三菱重工長崎造船廠建造台達 1

號及 3號。

(三)本次訪視所得已納入台灣中油公司採購卡達液化天然氣

案，調查報告及糾正案並於 100 年 1 月 18 日本院財政及

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本院並彈劾前董事長郭進財、潘

文炎及前總經理、前代理董事長陳寶郎，送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審議。



5

馬委員以工、林委員鉅鋃、李委員復甸訪視坂出造船廠。 

川崎坂出造船廠面積約 91萬平方公尺，有 3個船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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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達 1-4 號造船程序如下圖表：

項目 台達一號 台達二號

Name of the Builder
MHI Hull No.2241

三菱重工

KSC Hull No.1625

川崎造船

期日
重要事件里程碑

時程 時程

1.Ordering material for

the cargo containment

system
備料

April, 2007 July 15, 2007

2. Start of fabrication

of Cargo Tanks

開工

October 26, 2007 June 5, 2008

3. Steel-cutting

切割鋼材
December 25, 2007 December 8, 2008

4. Keel-laying

安放龍骨
June 2, 2008 March 17, 2009

5. Launching

下水
December 12, 2008 June 5, 2009

6. Start of Cargo Tank

Insulating
貨艙隔熱保溫作業

November 24, 2008 June 19, 2009

7. Sea Trial

空船航行測試
August 25~28, 2009 Nov.30~Dec.4,2009

8. Gas Trial (1
st

Gas
Trial)

第 1 次貨艙裝載液料

（LNG）之海試

September 14~18,

2009

Dec.19~27,2009
9.Gas Trial (2

nd
Gas

Trial)

第 2 次貨艙進液料（LNG）
之海試

September 24~25,

2009

10. Delivery

交船
October 13, 2009 December 2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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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台達三號 台達四號

Name of the Builder
MHI Hull No.2242

三菱重工

KSC Hull No.1626

川崎造船

期日

重要事件里程碑

時程 時程

1. Ordering material

for the cargo
containment system

備料

June, 2007 May 15, 2008

2. Start of fabrication

of Cargo Tanks
開工

March 6, 2008 Dec. 19, 2009

3. Steel-cutting

切割鋼材
April 21, 2008 July 8, 2009

4. Keel-laying
安放龍骨

September 16, 2008 October 19, 2009

5. Launching

下水
March 16, 2009 January 15, 2010

6. Start of Cargo Tank
Insulating

貨艙隔熱保溫作業

February 17, 2009 January 27, 2010

7. Sea Trial
空船航行測試

Nov. 17~20, 2009 August 2, 2010

8. Gas Trial

貨艙裝載液料（LNG）之

海試

Dec. 13~18, 2009 September 20, 2010

9.Delivery

交船
January 5, 2010 October 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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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調查委員與川崎造船公司研討會內容

除本院調查委員外，與會人員包括駐日代表處僑務

課課長何仲民、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經理陳玉

山、轉投資處處長姚坤泰、川崎造船公司：社長谷口友

一、商船營業第二部長山本利和、坂出船廠營業集團長

上戶道夫、坂出工場長曾我部修一、坂出工場技師長重

松正博、事業企劃部吉岡子。

１、川崎汽船 LNG 部門，網站資料迄 2009 年 6 月共有

48 艘船舶營運。2000 年後出廠，且自有之船共 17 艘

(不含船舶管理)：

項目 船數 說明

船型 球型 Moss 5 均為日造

薄膜型 12 均為韓造

造船所 川崎 1 Moss

三菱 2 Moss

三井 2 Moss

其他 三星 4 均為薄膜型

大宇 5

現代 3

２、川崎造船公司說明：

(１)川崎重工與川崎汽船關係，川崎汽船於 1919 年自川

崎重工分離。目前，川崎重工擁有川崎汽船 5.14﹪

股份。川崎重工董事會人員亦無人在川崎汽船董事

會，反之亦然。兩公司並無關係。川崎造船自 2000

年起承造川崎汽船 3 艘 LNG 船。川崎汽船與商船三

井、日本郵船共有 LNG 船，並管理之。網路上指的

是，應是其中 1 艘 32 號由川崎汽船 100﹪所有且管

理之。

(２)三菱重工（日本郵船）與三井物產發包兩艘船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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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造船製造，但三井物產與三井造船係不同公

司。正如同川崎重工與川崎汽船之關係，係不同公

司，非關係企業。三菱重工與日本郵船也是不同公

司。故商船三井、日本郵船委託川崎造船建造 LNG

船。又三井物產、日本郵船因與川崎造船有長期合

作關係，信賴川崎造船之技術能力、品質管理及按

期交船能力等，故委託川崎造船建造 LNG 船。

(３)Moss 專利屬挪威 Moss maritime，年代已相當久，

川崎造船仍須付 Moss 專利費。合約中標明為

10,527,500 美金，for design、preparation and

supply of drawings as the technical services

required to be rendered by the Builder under

this contract。Moss 與 Membrane 之專利權，川崎

造船皆有。二者各有其優缺點，但川崎造船認為 Moss

優於 Membrane。故至今只承造 Moss 型 LNG 船。契約

書內之規格書有規定採用 Moss。

(４)川崎造船及三菱重工與NiMiC船東公司於2006年10

月 28 日簽約，係先由川崎造船提出造船價格後，三

井物產、日本郵船以簽約委託川崎造船之方式，係

通常一般作法。川崎造船與三菱重工一起討論協議

準備造船合約。該契約內容與其他委託業主之契約

並無不同。談一個造船合約需費時一、二個月。本

件四造船合約內容一樣。川崎造船與三菱重工各自

與 NiMiC 四家船東公司簽約。川崎造船與三菱重工

之間沒有簽契約。川崎造船由東京營業該部商船營

業第 2 部前任部長安部先生 NiMiC 四家船東公司討

論造船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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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台達 1-4 號四艘船之設計圖全由川崎造船設計，交

付三菱重工。三菱重工支付川崎造船專利費、設計

費。有關合約內容，日本稅法對出口貨物有 5%之租

稅優惠。實際上的設計費，與此無關。因為 NiMiC

四家船東公司是同一業主。而川崎造船與三菱重工

則是合作關係。故 4 合約內容及船價相同，只有交

船時間不同。三菱重工既不用花費設計船舶，即無

設計人工成本，結果還是一樣。至於三菱重工造船

成本如何，無法得知，由川崎造船與三菱重工各自

計算調整，船價則與此無關。

(６)Moss 與 Membrane 之優劣（另參附件資料）

<１>Moss 材料用鋁合金，較堅固耐用。Membrane 用

鎳鋼合金。一般船身壽命 35-45 年，但 Moss 幾

乎可永久使用。故日本電力公司等亦採用 Moss。

<２>Moss 圓球狀可從底部查知洩漏，較易防漏。須建

造雙層防漏構造，是因相關國際法規定。

<３>航行時，Moss 因是圓球狀，不受裝載容量限制，

或多或少均可。裝洩 LNG 時，倘遇緊急狀況，可

隨時中止，離岸。然而，Membrane 航行上有裝載

容量限制，應裝載 20﹪以下，或 80﹪以上，才

可航行，否則會有搖晃之危險。

<４>倘船隻大小一樣，Membrane 可裝載容量較 Moss

多，故卡達向韓國訂做。主要是因韓國造船能力

較強，造船量大，非因其造船技術較日本好。

<５>Moss 及 Membrane 航行時風阻約略相同。相關科

學上實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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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造船合約付款程序：

單位：美金

[1] I-II、II-III、III-IV 每期相間均約為 6 個月，下水後到交船約 10 個月。

時間 金額 比例 total

第 I 期 簽約 2006/10/18 10,527,500 5% 5%

II
[1]

備料、開工 21,055,000 10% 15%

III 安放龍骨

keel-laying

52,637,500 25% 40%

IV 下水 launching 52,637,500 25% 65%

V 交船 73,692,500 清算加減帳後付

35% 100%

總經費 2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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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川崎造船公司簡介

<１>川崎造船公司為川崎重工業公司之主要公司。川

崎重工業公司簡稱川崎重工，為日本的重工業公

司，並以重工業為主要業務，與 JFE 鋼鐵（原川

崎製鐵）及川崎汽船有歷史淵源。主要製造：航

空宇宙、鐵路車輛、建設重機、機車、船舶、機

械設備等。現為日本自衛隊飛機和潛艇的主要生

產商。故川崎造船公司有神戸船廠（主要生產軍

品）、坂出船廠（民用）。 

<２>川崎造船公司坂出船廠至 98 年 10 月 23 日止，

已建造各類型船舶 275 艘：LNG 船 29 艘、LPG 船

29 艘、油輪 67 艘、貨櫃船 40 艘、貨船 60 艘等，

另亦建造海上油井平台、噴射船等。

<３>川崎重工曾建造台鐵及台北捷運電聯車。台灣高

鐵 700T 型電聯車亦為川崎重工建造。

<４>川崎重工及川崎造船公司之沿革：

․1878 年川崎重工的創始人川崎正藏以建造西洋

船為目的，創建了川崎築地造船廠（東京）。

․1881 年川崎神戶造船廠。 

․1896 年建立株式會社川崎造船廠。 

․1906 年造船廠開始生產作為船舶主機的蒸氣渦

輪。也開設兵庫工廠，開始生產蒸汽機車、貨客

車及橋梁。

․1906 年建造日本第 1 艘潛水艇。 

․1911 年建造日本第 1 號蒸汽機車。 

․1918 年在兵庫工廠設置了航空機科。 

․1919 年將船舶部份設立川崎汽船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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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建造日本第 1 架偵察機。 

․1939 年改名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 

․1981 年建造亞洲第 1 艘液化天然氣 LNG 船 

․1989 年世界最長的懸索橋明石海峽大橋主塔工

程（1998 年開通）。

․1991 年挖掘英法海峽海底鐵路隧道。 

․2002 年川崎造船自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分離。 

(９)其他日本船公司之 LNG 船：

<１>依據日本經濟新聞 97 年 6 月 12 日報導：商船三

井擁有的 LNG 船，2009 年將由現在的 54 艘（含

共有船）增加到 78 艘，比現在擴大 4 成。 該年

世界LNG船隊的艘數將從現在的19艘上升到327

艘，商船三井佔 LNG 船市場的 24%。商船三井將

與挪威企業共同著手新型液化天然氣（LNG）運

輸船的實用化。

<２>新型船內將配備 LNG 氣體還原功能，而無需岸上

設施。該公司將首先面向美國市場，斥資 1000

億日元建造三艘，於 2009 年起陸續投入使用。

據預測，到 2030 年 LNG 的全球需求將增至目前

的 3.5 倍，設施建設成為重大課題。 今後，新

型船隻的使用有望在全球普及。

八、附件：

中油公司 98 年 11 月 3 日提供有關 Moss 及 Membrane 儲槽

之比較說明：

(一)該公司於 93 年擬定招標文件時，依 GIIGNL 統計該年年

底全世界 LNG 船共 173 艘，其中 Moss Type 82 艘、

Membrane Type 86 艘、其他類型 5 艘。基於，Mos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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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 LNG 船約各佔一半，均為市場普遍可接受類型

，因此本採購案不指定LNG船之冷凍貨艙必須為Moss 或

Membrane。

(二)Moss 及 Membrane 儲槽各有優缺點，

１、Moss 儲槽之優點包括：

(１)使用自動機器進行焊接及焊道檢查，較無洩漏問

題。日本電力及瓦斯公司為安全因素考量均指定採

用 Moss 儲槽。

(２)無裝載容積比例限制，可隨時因應緊急狀況開航。

（為降低航行中，LNG 在儲槽內晃蕩衝擊槽璧，

Membrane type LNG 船通常要求不得在一定裝載容量

下航行，如限定裝載容量必須維持在 20%以下及 80%

以上。）

(３)設計上有較好的絕緣保護和較低的 LNG 蒸發損耗。

２、Membrane 儲槽之優點則包括：

(１)同樣貨艙容量之 LNG 船，Membrane type 之船型尺寸

較小，較適合發展 21 萬 m3及 26 萬 m3級之大型 LNG

船。

(２)Membrane type LNG 船之噸位較輕，自卡達運輸 LNG

至歐美需通過蘇伊士運河，可大幅降低運河通過費。

(三)近年來因卡達向韓國船廠訂購 59 艘 Membrane type 之

大型 LNG 船因此該型 LNG 船數量大增。目前全世界 LNG

船約 332 艘，其中 Moss Type 107 艘、Membrane Type 220

艘，如扣除卡達訂購之 59 艘 Membrane 船，Moss 船數佔

市場之 40%，仍為市場普遍可接受類型。

(四)卡達訂購 Membrane type LNG 船之主要理由為：

(１)韓國船廠規模較大可迅速新建大型 LNG 船：卡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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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 LNG 運費，計畫發展大型 LNG 船（貨艙容量 21

萬 m3及 26 萬 m3級），當時僅韓國船廠可承接 59 艘

LNG 船之超大訂單，而韓國船廠普遍新建 Membrane

Type LNG 船。

(２)設計上相同貨艙容量之 LNG 船，Membrane type 之船

身尺寸及噸位較 Moss type 小，Membrane LNG 船通

過蘇伊士運河費用較低。因此，卡達選用 Membrane

type 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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